
宁夏回族自治区营商环境优化服务中心
2025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

绩效目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

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宁党发〔2019〕

9号）有关要求，现将 2025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

绩效目标予以公开。

附件：2025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自治区营商环境优化服务中心

2025年 2月 25日



附件

2025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表
（2025 年）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营商环境第三方监测评价项目

主管部门
自治区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实施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营商环境

优化服务中心

项目属性 02-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99年

项目总额 150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150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150
其中：

转移

市县

（区）

资金

资金总额 0
其中：财政拨款 150

其他资金 0 其中：中央资金 0

结余结转资金 0
自治区资

金
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营商环境第三方监测评价项目 2025年度安排资金 150万元，完成 2024年营商环境第三方监测评价项目，并支

付 2024年项目剩余款项；2025年营商环境第三方监测评价项目实施进度完成 40%，并支付部分项目资金。项

目资金主要用于对 5个地级市、22个县（区）和自治区营商环境改革措施相关责任部门进行营商环境年度评价，

找准全区营商环境短板弱项，深化改革，促进营商环境改善；开展企业满意度调查，坚持问题导向，围绕解决

痛点堵点难点问题，通过明察暗访、问卷调查、走访企业等方式，全方位跟踪掌握各部门、各地区推进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反馈存在的问题，督促问题整改。项目实施的目标：根据监测结果，发现我区营商

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存在的问题，督促问题整改，切实提高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满意度，推进营

商环境持续改善，将监测评价结果应用落到实处。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完成 2024年营商环境第三方监测评价项目 1项

2025年营商环境第三方监测评价项目实施 40% 1项

12-质量指标
2024年监测评价工作完成率 100%

2025年监测评价工作完成率 40%

13-时效指标

根据合同按时支付 2024年营商环境第三方监测评

价项目剩余款项
2025年 12月 31日之前

根据合同按时支付 2025年营商环境第三方监测评

价项目部分款项
2025年 12月 31日之前

14-成本指标
2025年营商环境第三方监测评价项目费用 60万元

2024年营商环境第三方监测评价项目费用 90万元

2-效益指标
22-社会效益 评价结果的运用范围 全区

24-可持续影响 监测评价结果发挥作用时间 1年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企业满意度 ≥95%



2025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表
（2025 年）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营商环境中心专项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自治区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实施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营商环境优化

服务中心

项目属性 02-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99年

项目总额 10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10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10
其中：

转移市县

（区）资

金

资金总额 0
其中：财政拨款 10

其他资金 0 其中：中央资金 0

结余结转资金 0 自治区资金 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营商环境中心专项业务经费 2025年度安排资金 10万元，主要用于营商环境专项业务调研差旅费、租车费；单位财

务委托业务费及其他业务活动支出。项目实施的目标：通过区内外调研，推进营商环境评价工作落实落地，切实发

挥评价效能，更好地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值

1-产出指

标

11-数量指标

单位财务委托业务及其他相关业务 1项

营商环境专项业务调研 ≥6次

12-质量指标 各项工作完成率 100%

13-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各项资金的支付 2025年 12月 31日之前

14-成本指标

营商环境专项业务调研租车费 2.5万元

单位财务委托业务及其他业务活动支出 5.5万元

营商环境专项业务调研差旅费 2万元

2-效益指

标

22-社会效益 营商环境 持续改善

24-可持续影响 保障中心工作正常开展 1年

3-满意度

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中心工作人员满意度 ≥95%


